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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約僱職代 蘇珮儀

電話：3322101#7595

電子信箱：1003019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仁善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0010569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六 (376735100E_1100105694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00105694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00105694_ATTACH3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委託國立清華大學辦理「2022寒假課程設計技

術研習營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11月11日臺教師(三)字第1100154854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相關說明如下：

(一)研習時間：111年1月24日(星期一)至111年1月28日(星期

五)，共5天。

(二)研習方式：為避免教師舟車勞頓，以線上課程方式進

行。

(三)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0年12月7日下午5時止，報名網

址：https://forms.gle/bjmBfXWe1oWWPiuK6。

三、本局同意本市教師參加旨揭工作坊期間，經學校同意後核

予公(差)假。

四、請私立學校本權責核予參加教師公(差)假。

五、如有未盡事宜，請逕洽國立清華大學楊又臻小姐(電話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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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-5715131轉73072、k12ccte@gapp.nthu.edu.tw)。

六、檢附來文、實施計畫及海報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(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除外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(桃園

美國學校除外)、本市公私立各國小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(桃園市立楊光國民中小

學、桃園市立仁美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、有得學校財團法人桃園

市有得國民中小學、桃園市立文青國民中小學籌備處除外)
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國小教育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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